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金設置辦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金設置辦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金設置辦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金設置辦法    

 

 

 

 

 

 

 

第一條：本行為發揮企業社會責任，獎勵學生對經濟、金融問題之研究，特設置研究獎

金，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研究獎金每學年度辦理一次，受理對象以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研究所在學學

生，且在同一學程內未曾獲得本研究獎金者為限。 

第三條：申請研究獎金之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大學部四年級學生；或在各該系所修業滿 1年之碩、博士班學生。 

二、上學年上、下學期學業總成績平均各在 85 分以上，或各列全班人數前 5%（大學

部四年級）、25%（碩士班）、40%（博士班）。 

第四條：申請學生應檢具下列資料供審核： 

一、推薦函：碩、博士班學生應由系主任或所長推薦；大學部學生應由擔任相關課程

之教授推薦。 

二、本行指定研究範圍，並經推薦人附註審核意見之研究論文一篇。 

三、學校核發之學業成績單或學業成績百分比證明單正本。 

第五條：各校所送申請研究獎金之學生論文，由總經理指定行內有關人員審查，必要時

亦得聘請行外學者專家參予審查。 

第六條：申請者之資格條件及研究論文經本行審查通過後，每名給予之獎金金額依申請

人就讀系所為大學部、碩士班或博士班予以區分。 

第七條：獲獎論文經得獎人同意後，本行得擇優刊載或印行，不再另支付稿酬。 

第八條：申請人得獎資歷可作為本行晉用新進人員時之參考。 

第九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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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現就讀大學 系（所）別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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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學生       品學俱優，符合貴行「研究獎金設置

辦法」各項規定，特予推薦為貴行研究獎金之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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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論文題目論文題目論文題目：：：：    

    

教授審核意見教授審核意見教授審核意見教授審核意見：：：：    

    

    

    

    

    

    

    

 

 

 

 

此致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推薦教授推薦教授推薦教授推薦教授：：：：           （簽名）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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